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消債更字第27號

聲  請  人  王保偉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詹忠霖律師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代  理  人  許榮晉  

債  權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蘇秀娟  

            張簡旭文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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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王保偉自民國115年4月2日上午11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

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

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

生；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

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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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

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消費者債務

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第45條第

1項、第16條第1項分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人主張：聲請人積欠金融機構及非金融機構債務計

2,646,705元，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

逾1,200萬元，因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前於消債條例施行

後前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均以簡稱稱之）協商成立，嗣因聲請人於協商成立及毀

諾時之平均每月收入均約為3萬元，扣除個人生活必要支

出、女兒扶養費及母親扶養費後已無餘額，無力履行協商條

件而有不可歸責之事由。且聲請人於5年內從事小額營業活

動，每月收入僅3萬元，對已屆清償期債務實有不能清償之

情事，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向本院

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財團法人金融聯合

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債務清理條例前置協商專用

債權人清冊、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勞保（就保、災保）被

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每月營運收支表（202

4、2025、2026年度）、前置協商機制協議書（金融機構無

擔保債權）、裕融企業公司客戶對帳單--還款明細、嘉義市

政府及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函（○○○○○○○申

請設立及變更負責人登記資料）、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

本、房屋稅籍證明書、行車執照暨二手車價查詢資料、南山

人壽出具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一覽表、全球人壽保單投保證

明、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

統資料查詢結果表、郵局及金融機構存摺節影本與存款交易

明細表，及聲請人與受扶養人（母親、女兒）之戶籍謄本、

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2至113年度綜合所得稅

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聲請人母親之重大傷病卡、勞動部勞工

保險局核發聲請人母親已領老年給付證明、聲請人母親之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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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就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聲請人母親之郵局

及金融機構存摺節影本、聲請人女兒之郵局存摺節影本等為

證。則經本院審酌後，堪認聲請人對於協商條件確有不可歸

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協議有困難之情事，且目前已達不能清

償債務之程度（如附表），此外，又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

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

聲請人聲請更生，應屬有據，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陳威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 　　日

　　　　　　　　　　　　　　書記官　陳雪鈴 

附表：(貨幣單位：新臺幣)。
編號 項目 資料審查 備註

1 是否經前置協商 是。

理由：

⒈前於消債條例施行後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聯邦商業銀行請

求共同協商債務清償方案經協商成立約定自113年8月起、每月繳

款12,100元、分150期、利率2.5％，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

稱臺北地院)以113年度司消債核字第4971號裁定認可。嗣聲請人

於114年11月毀諾。

⒉本院審酌聲請人於前開協商成立時（即113年7、8月間）迄今，

均從事○○○○○○○之營業，113年總利潤為366,520元、114

年總利潤為400,220元，平均每月利潤約30,543元、33,352元，

則扣除聲請人個人及依法應受其扶養之人之生活必要支出（暫僅

計算子女扶養費，並均以最低生活計算）後，僅約餘4,000餘元

及7,000餘元，足認聲請人每月收入扣除必要支出後之餘額確實

不足以負擔協商金額，而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

臺北地院以113

年度司消債核字

第4971號裁定暨

前置協商無擔保

債務還款分配表

暨表決結果（本

院卷第125至131

頁）。

2 債務人所提出債

權人清冊記載的

債務數額

2,646,705元

3 本院核算的實際

債務總金額

已陳報債務數額之債權人：

⒈永豐銀行：

⑴信用貸款：287,368元、299,643元。

⑵信用卡：36,935元。

⒉星展銀行：78,620元。

⒊台新銀行：39,676元。

⒋台北富邦銀行：57,861元。

⒌國泰世華銀行：42,051元。

⒍裕融公司：1,012,236元（車貸有擔保債務）。

⒎聯邦銀行：32,314元。

⒏中國信託銀行：97,402元。

總金額合計：

1,984,106元

⒈協商成立方案

為自113年8月

起、每月繳款

12,100元、分

150期、利率

2.5％。

⒉積欠裕融公司

車貸，每月需

還款20,286元

（本院卷第18

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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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金額合計：1,984,106元。

未陳報之債權人：無。

中華電信：聲請人陳報已清償完畢。

4 債務人每月平均

收入

29,303元：

理由：聲請人主張目前任職於○○○○股份有限公司，每月薪資約

24,000元等語。本院審酌聲請人所提薪資單，114年1月至11月收入

總額含本薪及伙食津貼等共322,330元，平均每月收入約29,303

元，核與所投保薪資即最低基本工資28,590元之數額大致相符，故

認以每月收入之平均數額29,303元作為聲請人每月清償能力之認

定，較屬合理。

5 債務人每月必要

支出

個人生活必要費用：18,618元。 依衛生福利部公

告臺灣省（包括

六都以外之其他

各縣、市）114

年度最低生活費

15,515 元 之 1.2

倍亦即18,618元

之數額為標準。

依法應受其扶養之人：11,515元。

理由：聲請人主張每月需分擔女兒扶養費9,309元、母親扶養費6,2

06元：

⒈子女扶養費：女兒為000年生之幼兒，名下無財產、所得，確有

由聲請人扶養之必要。本院審酌聲請人主張每月負擔扶養費數額

雖與最低生活支出數額並與配偶分擔之數額相當，然聲請人自陳

女兒每月領有兒少津貼8,000元（匯至聲請人郵局帳戶），則予

以扣除後，聲請人每月應負擔女兒扶養費應為5,309元【計算

式：（18,618元－8,000元）÷2】，逾此部分則不應准予。

⒉母親扶養費：母親為00年生，現年55歲，尚未逾法定退休年齡，

但已於114年4月退保並領有勞保老年一次給付1,799,010元，本

院審酌聲請人母親雖未屆退休年齡，然罹患○○○○○○○而領

有重大傷病卡，112、113年度均無所得資料，名下除有少數存款

（所領取之勞保老年一次給付已幾無餘額）及與聲請人公同共有

之房屋及土地外，別無其他財產，確有需他人扶養之必要，則由

聲請人所陳扶養義務人共3人分擔後，聲請人每月應分擔母親扶

養費之數額為6,206元（計算式：18,618元÷3）。

⒊綜上，聲請人每月需支出扶養費數額共11,515元（女兒：5,309

元＋母親：6,206元）

6 債務人財產總額 ⒈存款：約148元。

⒉保單價值準備金：以聲請人為要保人之保險均已失效。

⒊房地現值名下有與母親公同共有坐落嘉義縣水上鄉之土地及坐落

其上之建物各一筆，現值依公告現值及課稅現值計算，公同共有

價值約839,900元。

⒋汽、機車：車號000-0000號汽車，市值約135,000元（有設定擔

保予裕融公司借貸）；車000-0000號機車，市值約39,000元。

⒌股票：無（未開立證券帳戶）。

⒈土地：65.62

㎡×公告現值1

萬元＝656,20

0元。

⒉建物：課稅現

值183,700元

（本院卷第197

至205頁）。

7 是否符合消債條

例第3條之要件

是。

理由：聲請人每月可處分所得約33,416元，扣除其個人及依法應受

其扶養之人之生活必要支出共30,133元（個人：18,618元＋扶養

費：11,515元）後，可供清償債務之用之所得餘額為3,283元，顯

不足以負擔協商款項及車貸分期應還款金額，堪認聲請人有不能清

償債務或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至於聲請人主張願以每月收入扣

除其個人及依法應受其扶養之人即女兒扶養費之生活必要支出後剩

餘2,073元作為更生方案清償數額，堪認有還款之誠意，然就其所

陳，是否表示願捨棄母親扶養費之意、更生方案數額為何，仍應以

聲請人於更生程序中主張為準）。

8 結論 應准予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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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債  權  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代  理  人  許榮晉  
債  權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蘇秀娟  
            張簡旭文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債  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債  權  人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債  權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上列聲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王保偉自民國115年4月2日上午11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分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人主張：聲請人積欠金融機構及非金融機構債務計2,646,705元，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因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前於消債條例施行後前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均以簡稱稱之）協商成立，嗣因聲請人於協商成立及毀諾時之平均每月收入均約為3萬元，扣除個人生活必要支出、女兒扶養費及母親扶養費後已無餘額，無力履行協商條件而有不可歸責之事由。且聲請人於5年內從事小額營業活動，每月收入僅3萬元，對已屆清償期債務實有不能清償之情事，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向本院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債務清理條例前置協商專用債權人清冊、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勞保（就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每月營運收支表（2024、2025、2026年度）、前置協商機制協議書（金融機構無擔保債權）、裕融企業公司客戶對帳單--還款明細、嘉義市政府及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函（○○○○○○○申請設立及變更負責人登記資料）、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房屋稅籍證明書、行車執照暨二手車價查詢資料、南山人壽出具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一覽表、全球人壽保單投保證明、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郵局及金融機構存摺節影本與存款交易明細表，及聲請人與受扶養人（母親、女兒）之戶籍謄本、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2至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聲請人母親之重大傷病卡、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核發聲請人母親已領老年給付證明、聲請人母親之勞保（就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聲請人母親之郵局及金融機構存摺節影本、聲請人女兒之郵局存摺節影本等為證。則經本院審酌後，堪認聲請人對於協商條件確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協議有困難之情事，且目前已達不能清償債務之程度（如附表），此外，又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聲請人聲請更生，應屬有據，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陳威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 　　日
　　　　　　　　　　　　　　書記官　陳雪鈴 
附表：(貨幣單位：新臺幣)。
		編號

		項目

		資料審查

		


		備註



		1

		是否經前置協商

		是。
理由：
⒈前於消債條例施行後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聯邦商業銀行請求共同協商債務清償方案經協商成立約定自113年8月起、每月繳款12,100元、分150期、利率2.5％，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以113年度司消債核字第4971號裁定認可。嗣聲請人於114年11月毀諾。
⒉本院審酌聲請人於前開協商成立時（即113年7、8月間）迄今，均從事○○○○○○○之營業，113年總利潤為366,520元、114年總利潤為400,220元，平均每月利潤約30,543元、33,352元，則扣除聲請人個人及依法應受其扶養之人之生活必要支出（暫僅計算子女扶養費，並均以最低生活計算）後，僅約餘4,000餘元及7,000餘元，足認聲請人每月收入扣除必要支出後之餘額確實不足以負擔協商金額，而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

		


		臺北地院以113年度司消債核字第4971號裁定暨前置協商無擔保債務還款分配表暨表決結果（本院卷第125至131頁）。



		2

		債務人所提出債權人清冊記載的債務數額

		2,646,705元

		


		




		3

		本院核算的實際債務總金額

		已陳報債務數額之債權人：
⒈永豐銀行：
⑴信用貸款：287,368元、299,643元。
⑵信用卡：36,935元。
⒉星展銀行：78,620元。
⒊台新銀行：39,676元。
⒋台北富邦銀行：57,861元。
⒌國泰世華銀行：42,051元。
⒍裕融公司：1,012,236元（車貸有擔保債務）。
⒎聯邦銀行：32,314元。
⒏中國信託銀行：97,402元。
以上金額合計：1,984,106元。

		總金額合計：
1,984,106元





		⒈協商成立方案為自113年8月起、每月繳款12,100元、分150期、利率2.5％。
⒉積欠裕融公司車貸，每月需還款20,286元（本院卷第183頁）。



		


		


		未陳報之債權人：無。
中華電信：聲請人陳報已清償完畢。

		


		




		4

		債務人每月平均收入

		29,303元：
理由：聲請人主張目前任職於○○○○股份有限公司，每月薪資約24,000元等語。本院審酌聲請人所提薪資單，114年1月至11月收入總額含本薪及伙食津貼等共322,330元，平均每月收入約29,303元，核與所投保薪資即最低基本工資28,590元之數額大致相符，故認以每月收入之平均數額29,303元作為聲請人每月清償能力之認定，較屬合理。

		


		




		5

		債務人每月必要支出



		個人生活必要費用：18,618元。

		


		依衛生福利部公告臺灣省（包括六都以外之其他各縣、市）114年度最低生活費15,515元之1.2倍亦即18,618元之數額為標準。



		


		


		依法應受其扶養之人：11,515元。
理由：聲請人主張每月需分擔女兒扶養費9,309元、母親扶養費6,206元：
⒈子女扶養費：女兒為000年生之幼兒，名下無財產、所得，確有由聲請人扶養之必要。本院審酌聲請人主張每月負擔扶養費數額雖與最低生活支出數額並與配偶分擔之數額相當，然聲請人自陳女兒每月領有兒少津貼8,000元（匯至聲請人郵局帳戶），則予以扣除後，聲請人每月應負擔女兒扶養費應為5,309元【計算式：（18,618元－8,000元）÷2】，逾此部分則不應准予。
⒉母親扶養費：母親為00年生，現年55歲，尚未逾法定退休年齡，但已於114年4月退保並領有勞保老年一次給付1,799,010元，本院審酌聲請人母親雖未屆退休年齡，然罹患○○○○○○○而領有重大傷病卡，112、113年度均無所得資料，名下除有少數存款（所領取之勞保老年一次給付已幾無餘額）及與聲請人公同共有之房屋及土地外，別無其他財產，確有需他人扶養之必要，則由聲請人所陳扶養義務人共3人分擔後，聲請人每月應分擔母親扶養費之數額為6,206元（計算式：18,618元÷3）。
⒊綜上，聲請人每月需支出扶養費數額共11,515元（女兒：5,309元＋母親：6,206元）

		


		




		6

		債務人財產總額

		⒈存款：約148元。
⒉保單價值準備金：以聲請人為要保人之保險均已失效。
⒊房地現值名下有與母親公同共有坐落嘉義縣水上鄉之土地及坐落其上之建物各一筆，現值依公告現值及課稅現值計算，公同共有價值約839,900元。
⒋汽、機車：車號000-0000號汽車，市值約135,000元（有設定擔保予裕融公司借貸）；車000-0000號機車，市值約39,000元。
⒌股票：無（未開立證券帳戶）。

		


		⒈土地：65.62㎡×公告現值1萬元＝656,200元。
⒉建物：課稅現值183,700元
（本院卷第197至205頁）。



		7

		是否符合消債條例第3條之要件

		是。
理由：聲請人每月可處分所得約33,416元，扣除其個人及依法應受其扶養之人之生活必要支出共30,133元（個人：18,618元＋扶養費：11,515元）後，可供清償債務之用之所得餘額為3,283元，顯不足以負擔協商款項及車貸分期應還款金額，堪認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至於聲請人主張願以每月收入扣除其個人及依法應受其扶養之人即女兒扶養費之生活必要支出後剩餘2,073元作為更生方案清償數額，堪認有還款之誠意，然就其所陳，是否表示願捨棄母親扶養費之意、更生方案數額為何，仍應以聲請人於更生程序中主張為準）。

		


		




		8

		結論

		應准予更生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消債更字第27號

聲  請  人  王保偉  



代  理  人  詹忠霖律師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債  權  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代  理  人  許榮晉  

債  權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蘇秀娟  

            張簡旭文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債  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債  權  人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債  權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上列聲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王保偉自民國115年4月2日上午11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

    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

    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

    ；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

    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

    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

    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消費者債務清

    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第45條第1

    項、第16條第1項分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人主張：聲請人積欠金融機構及非金融機構債務計

    2,646,705元，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

    逾1,200萬元，因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前於消債條例施行

    後前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均以簡稱稱之）協商成立，嗣因聲請人於協商成立及毀

    諾時之平均每月收入均約為3萬元，扣除個人生活必要支出

    、女兒扶養費及母親扶養費後已無餘額，無力履行協商條件

    而有不可歸責之事由。且聲請人於5年內從事小額營業活動

    ，每月收入僅3萬元，對已屆清償期債務實有不能清償之情

    事，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向本院聲

    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財團法人金融聯合

    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債務清理條例前置協商專用

    債權人清冊、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勞保（就保、災保）被

    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每月營運收支表（2024、2025

    、2026年度）、前置協商機制協議書（金融機構無擔保債權

    ）、裕融企業公司客戶對帳單--還款明細、嘉義市政府及財

    政部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函（○○○○○○○申請設立及變更負

    責人登記資料）、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房屋稅籍證

    明書、行車執照暨二手車價查詢資料、南山人壽出具之保單

    價值準備金一覽表、全球人壽保單投保證明、中華民國人壽

    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

    、郵局及金融機構存摺節影本與存款交易明細表，及聲請人

    與受扶養人（母親、女兒）之戶籍謄本、全國財產稅總歸戶

    財產查詢清單、112至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聲請人母親之重大傷病卡、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核發聲請人

    母親已領老年給付證明、聲請人母親之勞保（就保、災保）

    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聲請人母親之郵局及金融機構存摺節

    影本、聲請人女兒之郵局存摺節影本等為證。則經本院審酌

    後，堪認聲請人對於協商條件確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

    行協議有困難之情事，且目前已達不能清償債務之程度（如

    附表），此外，又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

    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聲請人聲請更生，

    應屬有據，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陳威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 　　日

　　　　　　　　　　　　　　書記官　陳雪鈴 

附表：(貨幣單位：新臺幣)。

編號 項目 資料審查  備註 1 是否經前置協商 是。 理由： ⒈前於消債條例施行後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聯邦商業銀行請求共同協商債務清償方案經協商成立約定自113年8月起、每月繳款12,100元、分150期、利率2.5％，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以113年度司消債核字第4971號裁定認可。嗣聲請人於114年11月毀諾。 ⒉本院審酌聲請人於前開協商成立時（即113年7、8月間）迄今，均從事○○○○○○○之營業，113年總利潤為366,520元、114年總利潤為400,220元，平均每月利潤約30,543元、33,352元，則扣除聲請人個人及依法應受其扶養之人之生活必要支出（暫僅計算子女扶養費，並均以最低生活計算）後，僅約餘4,000餘元及7,000餘元，足認聲請人每月收入扣除必要支出後之餘額確實不足以負擔協商金額，而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  臺北地院以113年度司消債核字第4971號裁定暨前置協商無擔保債務還款分配表暨表決結果（本院卷第125至131頁）。 2 債務人所提出債權人清冊記載的債務數額 2,646,705元   3 本院核算的實際債務總金額 已陳報債務數額之債權人： ⒈永豐銀行： ⑴信用貸款：287,368元、299,643元。 ⑵信用卡：36,935元。 ⒉星展銀行：78,620元。 ⒊台新銀行：39,676元。 ⒋台北富邦銀行：57,861元。 ⒌國泰世華銀行：42,051元。 ⒍裕融公司：1,012,236元（車貸有擔保債務）。 ⒎聯邦銀行：32,314元。 ⒏中國信託銀行：97,402元。 以上金額合計：1,984,106元。 總金額合計： 1,984,106元   ⒈協商成立方案為自113年8月起、每月繳款12,100元、分150期、利率2.5％。 ⒉積欠裕融公司車貸，每月需還款20,286元（本院卷第183頁）。   未陳報之債權人：無。 中華電信：聲請人陳報已清償完畢。   4 債務人每月平均收入 29,303元： 理由：聲請人主張目前任職於○○○○股份有限公司，每月薪資約24,000元等語。本院審酌聲請人所提薪資單，114年1月至11月收入總額含本薪及伙食津貼等共322,330元，平均每月收入約29,303元，核與所投保薪資即最低基本工資28,590元之數額大致相符，故認以每月收入之平均數額29,303元作為聲請人每月清償能力之認定，較屬合理。   5 債務人每月必要支出  個人生活必要費用：18,618元。  依衛生福利部公告臺灣省（包括六都以外之其他各縣、市）114年度最低生活費15,515元之1.2倍亦即18,618元之數額為標準。   依法應受其扶養之人：11,515元。 理由：聲請人主張每月需分擔女兒扶養費9,309元、母親扶養費6,206元： ⒈子女扶養費：女兒為000年生之幼兒，名下無財產、所得，確有由聲請人扶養之必要。本院審酌聲請人主張每月負擔扶養費數額雖與最低生活支出數額並與配偶分擔之數額相當，然聲請人自陳女兒每月領有兒少津貼8,000元（匯至聲請人郵局帳戶），則予以扣除後，聲請人每月應負擔女兒扶養費應為5,309元【計算式：（18,618元－8,000元）÷2】，逾此部分則不應准予。 ⒉母親扶養費：母親為00年生，現年55歲，尚未逾法定退休年齡，但已於114年4月退保並領有勞保老年一次給付1,799,010元，本院審酌聲請人母親雖未屆退休年齡，然罹患○○○○○○○而領有重大傷病卡，112、113年度均無所得資料，名下除有少數存款（所領取之勞保老年一次給付已幾無餘額）及與聲請人公同共有之房屋及土地外，別無其他財產，確有需他人扶養之必要，則由聲請人所陳扶養義務人共3人分擔後，聲請人每月應分擔母親扶養費之數額為6,206元（計算式：18,618元÷3）。 ⒊綜上，聲請人每月需支出扶養費數額共11,515元（女兒：5,309元＋母親：6,206元）   6 債務人財產總額 ⒈存款：約148元。 ⒉保單價值準備金：以聲請人為要保人之保險均已失效。 ⒊房地現值名下有與母親公同共有坐落嘉義縣水上鄉之土地及坐落其上之建物各一筆，現值依公告現值及課稅現值計算，公同共有價值約839,900元。 ⒋汽、機車：車號000-0000號汽車，市值約135,000元（有設定擔保予裕融公司借貸）；車000-0000號機車，市值約39,000元。 ⒌股票：無（未開立證券帳戶）。  ⒈土地：65.62㎡×公告現值1萬元＝656,200元。 ⒉建物：課稅現值183,700元 （本院卷第197至205頁）。 7 是否符合消債條例第3條之要件 是。 理由：聲請人每月可處分所得約33,416元，扣除其個人及依法應受其扶養之人之生活必要支出共30,133元（個人：18,618元＋扶養費：11,515元）後，可供清償債務之用之所得餘額為3,283元，顯不足以負擔協商款項及車貸分期應還款金額，堪認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至於聲請人主張願以每月收入扣除其個人及依法應受其扶養之人即女兒扶養費之生活必要支出後剩餘2,073元作為更生方案清償數額，堪認有還款之誠意，然就其所陳，是否表示願捨棄母親扶養費之意、更生方案數額為何，仍應以聲請人於更生程序中主張為準）。   8 結論 應准予更生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消債更字第27號
聲  請  人  王保偉  


代  理  人  詹忠霖律師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債  權  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代  理  人  許榮晉  
債  權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蘇秀娟  
            張簡旭文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債  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債  權  人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債  權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上列聲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王保偉自民國115年4月2日上午11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分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人主張：聲請人積欠金融機構及非金融機構債務計2,646,705元，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因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前於消債條例施行後前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均以簡稱稱之）協商成立，嗣因聲請人於協商成立及毀諾時之平均每月收入均約為3萬元，扣除個人生活必要支出、女兒扶養費及母親扶養費後已無餘額，無力履行協商條件而有不可歸責之事由。且聲請人於5年內從事小額營業活動，每月收入僅3萬元，對已屆清償期債務實有不能清償之情事，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向本院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債務清理條例前置協商專用債權人清冊、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勞保（就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每月營運收支表（2024、2025、2026年度）、前置協商機制協議書（金融機構無擔保債權）、裕融企業公司客戶對帳單--還款明細、嘉義市政府及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函（○○○○○○○申請設立及變更負責人登記資料）、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房屋稅籍證明書、行車執照暨二手車價查詢資料、南山人壽出具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一覽表、全球人壽保單投保證明、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郵局及金融機構存摺節影本與存款交易明細表，及聲請人與受扶養人（母親、女兒）之戶籍謄本、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2至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聲請人母親之重大傷病卡、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核發聲請人母親已領老年給付證明、聲請人母親之勞保（就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聲請人母親之郵局及金融機構存摺節影本、聲請人女兒之郵局存摺節影本等為證。則經本院審酌後，堪認聲請人對於協商條件確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協議有困難之情事，且目前已達不能清償債務之程度（如附表），此外，又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聲請人聲請更生，應屬有據，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陳威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 　　日
　　　　　　　　　　　　　　書記官　陳雪鈴 
附表：(貨幣單位：新臺幣)。
		編號

		項目

		資料審查

		


		備註



		1

		是否經前置協商

		是。
理由：
⒈前於消債條例施行後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聯邦商業銀行請求共同協商債務清償方案經協商成立約定自113年8月起、每月繳款12,100元、分150期、利率2.5％，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以113年度司消債核字第4971號裁定認可。嗣聲請人於114年11月毀諾。
⒉本院審酌聲請人於前開協商成立時（即113年7、8月間）迄今，均從事○○○○○○○之營業，113年總利潤為366,520元、114年總利潤為400,220元，平均每月利潤約30,543元、33,352元，則扣除聲請人個人及依法應受其扶養之人之生活必要支出（暫僅計算子女扶養費，並均以最低生活計算）後，僅約餘4,000餘元及7,000餘元，足認聲請人每月收入扣除必要支出後之餘額確實不足以負擔協商金額，而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

		


		臺北地院以113年度司消債核字第4971號裁定暨前置協商無擔保債務還款分配表暨表決結果（本院卷第125至131頁）。



		2

		債務人所提出債權人清冊記載的債務數額

		2,646,705元

		


		




		3

		本院核算的實際債務總金額

		已陳報債務數額之債權人：
⒈永豐銀行：
⑴信用貸款：287,368元、299,643元。
⑵信用卡：36,935元。
⒉星展銀行：78,620元。
⒊台新銀行：39,676元。
⒋台北富邦銀行：57,861元。
⒌國泰世華銀行：42,051元。
⒍裕融公司：1,012,236元（車貸有擔保債務）。
⒎聯邦銀行：32,314元。
⒏中國信託銀行：97,402元。
以上金額合計：1,984,106元。

		總金額合計：
1,984,106元





		⒈協商成立方案為自113年8月起、每月繳款12,100元、分150期、利率2.5％。
⒉積欠裕融公司車貸，每月需還款20,286元（本院卷第183頁）。



		


		


		未陳報之債權人：無。
中華電信：聲請人陳報已清償完畢。

		


		




		4

		債務人每月平均收入

		29,303元：
理由：聲請人主張目前任職於○○○○股份有限公司，每月薪資約24,000元等語。本院審酌聲請人所提薪資單，114年1月至11月收入總額含本薪及伙食津貼等共322,330元，平均每月收入約29,303元，核與所投保薪資即最低基本工資28,590元之數額大致相符，故認以每月收入之平均數額29,303元作為聲請人每月清償能力之認定，較屬合理。

		


		




		5

		債務人每月必要支出



		個人生活必要費用：18,618元。

		


		依衛生福利部公告臺灣省（包括六都以外之其他各縣、市）114年度最低生活費15,515元之1.2倍亦即18,618元之數額為標準。



		


		


		依法應受其扶養之人：11,515元。
理由：聲請人主張每月需分擔女兒扶養費9,309元、母親扶養費6,206元：
⒈子女扶養費：女兒為000年生之幼兒，名下無財產、所得，確有由聲請人扶養之必要。本院審酌聲請人主張每月負擔扶養費數額雖與最低生活支出數額並與配偶分擔之數額相當，然聲請人自陳女兒每月領有兒少津貼8,000元（匯至聲請人郵局帳戶），則予以扣除後，聲請人每月應負擔女兒扶養費應為5,309元【計算式：（18,618元－8,000元）÷2】，逾此部分則不應准予。
⒉母親扶養費：母親為00年生，現年55歲，尚未逾法定退休年齡，但已於114年4月退保並領有勞保老年一次給付1,799,010元，本院審酌聲請人母親雖未屆退休年齡，然罹患○○○○○○○而領有重大傷病卡，112、113年度均無所得資料，名下除有少數存款（所領取之勞保老年一次給付已幾無餘額）及與聲請人公同共有之房屋及土地外，別無其他財產，確有需他人扶養之必要，則由聲請人所陳扶養義務人共3人分擔後，聲請人每月應分擔母親扶養費之數額為6,206元（計算式：18,618元÷3）。
⒊綜上，聲請人每月需支出扶養費數額共11,515元（女兒：5,309元＋母親：6,206元）

		


		




		6

		債務人財產總額

		⒈存款：約148元。
⒉保單價值準備金：以聲請人為要保人之保險均已失效。
⒊房地現值名下有與母親公同共有坐落嘉義縣水上鄉之土地及坐落其上之建物各一筆，現值依公告現值及課稅現值計算，公同共有價值約839,900元。
⒋汽、機車：車號000-0000號汽車，市值約135,000元（有設定擔保予裕融公司借貸）；車000-0000號機車，市值約39,000元。
⒌股票：無（未開立證券帳戶）。

		


		⒈土地：65.62㎡×公告現值1萬元＝656,200元。
⒉建物：課稅現值183,700元
（本院卷第197至205頁）。



		7

		是否符合消債條例第3條之要件

		是。
理由：聲請人每月可處分所得約33,416元，扣除其個人及依法應受其扶養之人之生活必要支出共30,133元（個人：18,618元＋扶養費：11,515元）後，可供清償債務之用之所得餘額為3,283元，顯不足以負擔協商款項及車貸分期應還款金額，堪認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至於聲請人主張願以每月收入扣除其個人及依法應受其扶養之人即女兒扶養費之生活必要支出後剩餘2,073元作為更生方案清償數額，堪認有還款之誠意，然就其所陳，是否表示願捨棄母親扶養費之意、更生方案數額為何，仍應以聲請人於更生程序中主張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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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消債更字第27號

聲  請  人  王保偉  



代  理  人  詹忠霖律師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債  權  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代  理  人  許榮晉  

債  權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蘇秀娟  

            張簡旭文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債  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債  權  人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債  權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上列聲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王保偉自民國115年4月2日上午11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分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人主張：聲請人積欠金融機構及非金融機構債務計2,646,705元，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因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前於消債條例施行後前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均以簡稱稱之）協商成立，嗣因聲請人於協商成立及毀諾時之平均每月收入均約為3萬元，扣除個人生活必要支出、女兒扶養費及母親扶養費後已無餘額，無力履行協商條件而有不可歸責之事由。且聲請人於5年內從事小額營業活動，每月收入僅3萬元，對已屆清償期債務實有不能清償之情事，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向本院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債務清理條例前置協商專用債權人清冊、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勞保（就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每月營運收支表（2024、2025、2026年度）、前置協商機制協議書（金融機構無擔保債權）、裕融企業公司客戶對帳單--還款明細、嘉義市政府及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函（○○○○○○○申請設立及變更負責人登記資料）、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房屋稅籍證明書、行車執照暨二手車價查詢資料、南山人壽出具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一覽表、全球人壽保單投保證明、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郵局及金融機構存摺節影本與存款交易明細表，及聲請人與受扶養人（母親、女兒）之戶籍謄本、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2至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聲請人母親之重大傷病卡、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核發聲請人母親已領老年給付證明、聲請人母親之勞保（就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聲請人母親之郵局及金融機構存摺節影本、聲請人女兒之郵局存摺節影本等為證。則經本院審酌後，堪認聲請人對於協商條件確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協議有困難之情事，且目前已達不能清償債務之程度（如附表），此外，又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聲請人聲請更生，應屬有據，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陳威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 　　日

　　　　　　　　　　　　　　書記官　陳雪鈴 

附表：(貨幣單位：新臺幣)。

編號 項目 資料審查  備註 1 是否經前置協商 是。 理由： ⒈前於消債條例施行後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聯邦商業銀行請求共同協商債務清償方案經協商成立約定自113年8月起、每月繳款12,100元、分150期、利率2.5％，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以113年度司消債核字第4971號裁定認可。嗣聲請人於114年11月毀諾。 ⒉本院審酌聲請人於前開協商成立時（即113年7、8月間）迄今，均從事○○○○○○○之營業，113年總利潤為366,520元、114年總利潤為400,220元，平均每月利潤約30,543元、33,352元，則扣除聲請人個人及依法應受其扶養之人之生活必要支出（暫僅計算子女扶養費，並均以最低生活計算）後，僅約餘4,000餘元及7,000餘元，足認聲請人每月收入扣除必要支出後之餘額確實不足以負擔協商金額，而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  臺北地院以113年度司消債核字第4971號裁定暨前置協商無擔保債務還款分配表暨表決結果（本院卷第125至131頁）。 2 債務人所提出債權人清冊記載的債務數額 2,646,705元   3 本院核算的實際債務總金額 已陳報債務數額之債權人： ⒈永豐銀行： ⑴信用貸款：287,368元、299,643元。 ⑵信用卡：36,935元。 ⒉星展銀行：78,620元。 ⒊台新銀行：39,676元。 ⒋台北富邦銀行：57,861元。 ⒌國泰世華銀行：42,051元。 ⒍裕融公司：1,012,236元（車貸有擔保債務）。 ⒎聯邦銀行：32,314元。 ⒏中國信託銀行：97,402元。 以上金額合計：1,984,106元。 總金額合計： 1,984,106元   ⒈協商成立方案為自113年8月起、每月繳款12,100元、分150期、利率2.5％。 ⒉積欠裕融公司車貸，每月需還款20,286元（本院卷第183頁）。   未陳報之債權人：無。 中華電信：聲請人陳報已清償完畢。   4 債務人每月平均收入 29,303元： 理由：聲請人主張目前任職於○○○○股份有限公司，每月薪資約24,000元等語。本院審酌聲請人所提薪資單，114年1月至11月收入總額含本薪及伙食津貼等共322,330元，平均每月收入約29,303元，核與所投保薪資即最低基本工資28,590元之數額大致相符，故認以每月收入之平均數額29,303元作為聲請人每月清償能力之認定，較屬合理。   5 債務人每月必要支出  個人生活必要費用：18,618元。  依衛生福利部公告臺灣省（包括六都以外之其他各縣、市）114年度最低生活費15,515元之1.2倍亦即18,618元之數額為標準。   依法應受其扶養之人：11,515元。 理由：聲請人主張每月需分擔女兒扶養費9,309元、母親扶養費6,206元： ⒈子女扶養費：女兒為000年生之幼兒，名下無財產、所得，確有由聲請人扶養之必要。本院審酌聲請人主張每月負擔扶養費數額雖與最低生活支出數額並與配偶分擔之數額相當，然聲請人自陳女兒每月領有兒少津貼8,000元（匯至聲請人郵局帳戶），則予以扣除後，聲請人每月應負擔女兒扶養費應為5,309元【計算式：（18,618元－8,000元）÷2】，逾此部分則不應准予。 ⒉母親扶養費：母親為00年生，現年55歲，尚未逾法定退休年齡，但已於114年4月退保並領有勞保老年一次給付1,799,010元，本院審酌聲請人母親雖未屆退休年齡，然罹患○○○○○○○而領有重大傷病卡，112、113年度均無所得資料，名下除有少數存款（所領取之勞保老年一次給付已幾無餘額）及與聲請人公同共有之房屋及土地外，別無其他財產，確有需他人扶養之必要，則由聲請人所陳扶養義務人共3人分擔後，聲請人每月應分擔母親扶養費之數額為6,206元（計算式：18,618元÷3）。 ⒊綜上，聲請人每月需支出扶養費數額共11,515元（女兒：5,309元＋母親：6,206元）   6 債務人財產總額 ⒈存款：約148元。 ⒉保單價值準備金：以聲請人為要保人之保險均已失效。 ⒊房地現值名下有與母親公同共有坐落嘉義縣水上鄉之土地及坐落其上之建物各一筆，現值依公告現值及課稅現值計算，公同共有價值約839,900元。 ⒋汽、機車：車號000-0000號汽車，市值約135,000元（有設定擔保予裕融公司借貸）；車000-0000號機車，市值約39,000元。 ⒌股票：無（未開立證券帳戶）。  ⒈土地：65.62㎡×公告現值1萬元＝656,200元。 ⒉建物：課稅現值183,700元 （本院卷第197至205頁）。 7 是否符合消債條例第3條之要件 是。 理由：聲請人每月可處分所得約33,416元，扣除其個人及依法應受其扶養之人之生活必要支出共30,133元（個人：18,618元＋扶養費：11,515元）後，可供清償債務之用之所得餘額為3,283元，顯不足以負擔協商款項及車貸分期應還款金額，堪認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至於聲請人主張願以每月收入扣除其個人及依法應受其扶養之人即女兒扶養費之生活必要支出後剩餘2,073元作為更生方案清償數額，堪認有還款之誠意，然就其所陳，是否表示願捨棄母親扶養費之意、更生方案數額為何，仍應以聲請人於更生程序中主張為準）。   8 結論 應准予更生   





